撤销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许可

事先告知书
郓城华威运输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：

一、许可基本情况

你单位于2022年4月26日向我局提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申请，经审核符合法定条件，我局依法核发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（许可证编号650104007831 ），许可事项为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,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，有效期限自 2023年6月20日至2027年2月21日。

二、事实认定情况

经我局监督检查核实，你单位存在以下不符合许可条件的情形：

☑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，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应当撤销原批准。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三条）；

□其他：  

三、拟撤销许可的依据与内容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我局拟作出如下决定：

1.撤销你单位取得的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行政许可；

2.收回你单位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及名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，并依法予以注销。

自本告知书生效之日起，你单位不得再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，否则将按无证营运依法处罚。

四、权利告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相关规定，你单位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：

1.如对本告知所述事实、理由及依据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，向我局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材料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，附相关证据）；

2.如要求举行听证，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我局将在充分听取你单位陈述申辩意见后，依法作出最终行政决定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西路北二巷28号
联系部门：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（行政审批科）

联系电话：0991-4886315

特此告知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

2025年12月10日
